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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1/2021_2022__EF_BC_BB_E

6_B5_99_E6_B1_9F_E7_c48_81267.htm 各市财政局、人事局（

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省级各有关单位： 根据《浙江省人

事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05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

结合试点工作的通知》（浙人专〔2005〕96号）精神，现将

我省2005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评审工作的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范围和条件 （一）凡符合省

人事厅、省财政厅印发的《浙江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评价条件

（试行）》（浙人专〔2003〕104号）及本通知规定的人员，

均可申报。 （二）申报人员必须持有《全国高级会计师资格

考评结合试点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和《2005年

度全国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省

定成绩合格证》。 （三）除符合外语免试条件者外，年龄

在40周岁（含40周岁）以上的申报人员，其外语水平不作为

申报高级会计师资格的必备条件，只作为评审时的参考依据

之一；年龄在40周岁（不含40周岁）以下的申报人员，必须

取得有效的外语合格证书或成绩。 （四）凡年龄在45周岁（

不含45周岁）以下的申报人员，除符合相应免试条件者外，

须取得省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或全国计算机应用能

力考核2个以上模块合格证书。 （五）申报人员必须提供近3

个年度参加继续教育的证明材料。 （六）其他规定： 1.破格

申报仅限于“单破”，即破学历或破资历（任职年限），其

中破资历（任职年限）的，提前申报一般不得超过1年。 2.以

参加专业工作之后取得的学历作为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



的学历条件或破格申报条件的，取得学历后的专业工作年限

必须满3年。 3.浙人专〔2003〕104号文件中第六条破格申报条

件第三款中提及的发表或宣读的财会专业论文一般应在1500

字以上。 4.取消浙人专〔2003〕104号文件中第六条破格申报

条件第四款中“系统地讲授过1门以上大中专财务、会计课程

，效果较好，并能够提供有关聘书、授课课程名称、课时、

备课笔记、效果证明等材料”的规定。 5、浙人专〔2003

〕104号文件第六条破格申报条件中的第六款，修改为“具有

会计师资格证书，并取得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或注册资

产评估师资格证书之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